
采购需求
1、 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bookmark: OLE_LINK7][bookmark: OLE_LINK8]2026-2027年新会区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项目

	项目预算（单位：元）
	3834180.00元

	采购人单位
	江门市新会区民政局

	负责人/联系电话
	梁钰珺  0750-6628369


2、 采购需求
采购标的：2026-2027年新会区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项目。
一、技术要求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2]（一）项目概况
根据《广东省民政厅关于进一步做好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工作的通知》（粤民发〔2025〕21号）的要求，在江门市新会区内开展老年人意外伤害综合保险（简称“银龄安康行动”），为2026-2027年全区60周岁及以上常住老年人购买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2026年至2027年新会区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项目统一以2025年底60周岁及以上常住老年人213010人为测算依据，供应商应充分考虑服务期内人员数量可能发生的增减变动，响应报价综合包含相关费用，采购人不另行支付任何费用。
（二）服务内容
	保障项目
	保障金额
	总保险费
最高限价
	参保对象
	保障范围

	意外伤害身故（伤残）
	5000元
	3834180.00元
	江门市新会区内60周岁及以上常住老年人（包含江门市新会区户籍的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江门市新会区户籍外常住新会区的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
	任何时间任何地点

	意外住院津贴
	40元/天，全年限180天
	
	
	


注：江门市新会区户籍外常住新会区的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是指在江门市新会区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的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注：含持有有效期内江门市新会区居住证、在江门市新会区购买社保证明等，或发生意外后首次就诊新会辖区范围的医院。）
意外伤残：老年人在遭受意外伤害之日起180天内因该意外伤害伤残的，成交供应商根据行业标准规定，按人民币5000元×伤残等级对应的赔付比例给付保险金。
意外身故：老年人在遭受意外伤害之日起180天内因该意外伤害身故的，成交供应商扣除已赔付的伤残金后，再行赔付，以人民币5000元为限。
意外住院津贴：老年人在遭受意外伤害后，并因意外伤害在成交供应商认可的医疗机构住院治疗，成交供应商每天给付人民币40元补助金，每次住院以90天为限，全年以180天为限。
（三）理赔服务： 
（1）供应商应建立“银龄安康行动”项目服务管理团队，按投标承诺配备足够的服务人员下沉至各镇（街、区），通过线上线下服务等多种途径，全面开展保单发放、业务咨询、理赔协助等服务，并应每月到村（社区）组织收取出险理赔资料；
（2）“老年人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理赔案件享受绿色通道服务，供应商对老年人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案件应优先处理，确保快速理赔；
（3）对于申请资料齐全、案件事实清楚、无需调查的小额案件，应确保工作人员受理完整资料之日起至审批结案日，不超过三个工作日。需上报省公司审批的案件，工作人员受理完整资料之日起至审批结案日，不超过五个工作日；
（4） 对于行动不便、无人协助的被保险人，或因意外伤害导致无法自行报案的被保险人，理赔服务人员接到村（社区）或相关人员反馈后，应主动协助理赔报案。
（5）供应商、采购人、被保险人、受益人按照本项目保险协议的约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的规定享有权利，承担义务； 
（6）未经采购人同意，供应商不得将本项目所载义务、责任分出给其他保险公司承担； 
（7）供应商应建立理赔服务绿色通道，切实遵守保险理赔服务条款，主动迅速地为被保险人提供优质的理赔服务； 
（8）供应商收到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请求后，应当及时作出核定，并将核定结果通知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 
（9）供应商未及时履行前款规定义务的，除支付保险金外，应当赔偿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因此受到的损失。
（四）其他服务
（1）供应商须承担本项目的宣传推广工作，及时响应采购人的宣传需求，采用线上线下多种宣传形式切实提升群众对老年人意外保险的知晓率；
（2）在服务期限内，供应商每季度需开展线下宣传活动不少于1次，线下宣传活动需形成完整记录，包括但不限于活动方案、现场照片、宣传成效等；
（3）在服务期限内，供应商每季度需通过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短视频等线上形式开展宣传，每年发布推送不少于10条；
（4）宣传活动产生的所有费用（包括宣传材料制作、场地租赁、人员劳务、线上推广等）均由供应商承担，采购人不额外支付宣传费用。
（五）服务要求
为江门市新会区内60周岁及以上常住老年人（包含江门市新会区户籍的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江门市新会区户籍外常住新会区的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提供老年人意外伤害综合保险。
（六）本期服务有效期：有效期为24个月，从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开始计算。在此轮服务期限内，2026-2027年新会区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由本项目成交供应商提供。

二、商务要求：
1.标的提供的时间：本期服务有效期：有效期为24个月，从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开始计算。
2.标的提供的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以合同为准）。
3.响应有效期：从提交投标（响应）文件的截止之日起90日历天。
4.采购资金支付：
支付期次如下：
1期：支付比例50%。项目合同签订后，第一年保险服务开始前，成交供应商向采购人提供符合国家财务规定的发票，采购人在收到发票之日起30个日历日内，将该年度应付的保险费金额支付给成交供应商。（注：根据目前财政状况，因甲方使用的是财政资金，甲方完备付款流程，将付款申请呈交财政部门后，即视为已经完成付款手续，无需承担逾期付款的责任。）
2期：支付比例50%。第二年保险服务开始前，成交供应商向采购人提供符合国家财务规定的发票，采购人在收到发票之日起30个日历日内，将该年度应付的保险费金额支付给成交供应商。（注：根据目前财政状况，因甲方使用的是财政资金，甲方完备付款流程，将付款申请呈交财政部门后，即视为已经完成付款手续，无需承担逾期付款的责任。）
5.验收要求：按照合同和响应文件、国家相关规定、规范进行验收。
6.履约保证金：不收取
7.合同履行期限：合同所约定的全部义务履行完毕之日止。
8.其他
（1）本次采购内容为2026-2027年新会区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具体详见技术要求）。供应商不得将本项目中的内容拆散来响应。
（2）供应商应当在响应文件中详细列出并提供相关证明文件证明本项目负责人和主要服务人员的学历、职称、从事相关工作的时间，承担过类似项目名称、责任内容、完成日期以及其它业绩证明材料。
（3）供应商应当说明与本项目类似的其它项目的业绩和服务情况等。
（4）供应商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在本期服务有效期内完成所有工作内容。
（5）磋商报价应为人民币含税全包价，包括所有的费用。
（6）采购合同由成交供应商与采购人双方签订。
（7）管理及监督：采购人协助成交供应商进行相关服务工作。采购人将派专人监督成交供应商相关服务工作标准，并有权不定期对成交供应商的相关服务工作进行满意度调查。
[bookmark: _GoBack]（8）在成交后的整个作业期间，供应商若发生人身伤亡、财物或其它损失，无论何种原因所致，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均不负责。
